秀屿区农业农村资源综合开发提升项目—东庄镇2025年农业综合开发二期项目

预算编制说明

 一、编制依据

福建森硕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2023年08月设计的“秀屿区农业农村资源综合开发提升项目—东庄镇2025年农业综合开发二期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图册等资料；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财综[2011]128号文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

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渡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19号）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

5、福建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闽财建[2012]90号）；

6、福建省水利厅《关于〈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补充调整有关内容的通知》（闽水财审[2016]1号）；

7、莆田市财政厅、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执行2012年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莆市财建[2012]212号）；

8、闽国土资综[2017]221号文件《福建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过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二、定额依据

1、《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
2、《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预算定额》；

3、《福建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4、上述定额缺省的参照执行其他专业最新版本的预算定额。

三、取费标准

1、措施费：建筑工程以直接工程费为基础，土方工程、石方工程、砌体工程取3.8%；砼工程、砼、农用井工程取4.8%；其他工程取3.8%；安装工程取5.5%。

2、间接费：建筑工程以直接费为基础，土方工程、砌体工程取5%；石方工程、混凝土工程取6%；农用井工程取8%，其他工程取5%。安装工程取人工费的65%。

3、利润：按3%计算。

4、税金：按9%计取。

四、基础单价

1、人工单价：甲类工按65元/工日，乙类工按50元/工日计取。

2、主要材料预算价格：参照2025年6月份（下半月）莆田市材料价格（不含税）。

五、其他说明

1、其他详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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